
正 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   號：  
保存年限： 

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函 
 

地  址：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277號 17樓 

承辦人：呂律欣 

電  話：02-27005908 分機 1669 

傳  真：02-27008286 

 

受文者： 各醫療院所、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1年 03月 11日 
發文字號： 111(總)美字第 185號 
速別： 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 

主 旨：疑似不肖廠商冒用本公司之產品「骨力強注射液 5毫克/100毫升(Aclasta 5mg/100ml Solution 

for infusion )(衛署藥輸字第 024692號)」進行投標及販售乙事，如說明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鑒於本公司近期發現有不法人士持本公司之產品「骨力強注射液 5 毫克/100 毫升

(Aclasta 5mg/100ml Solution for infusion )(衛署藥輸字第 024692號)」(以下簡稱”本產

品”)，至醫療院所進行投標及販售，本公司特以此函說明並提請注意。 

二、 本公司為本產品之藥品許可證持有人，並由合法授權經銷商持本公司授權書進行投標

及販售，非持有本公司核發之授權書即非合法經銷商，其無合法參與投標及販售本產

品之權限。為確保  貴院所招標暨採購本產品之品質、售後服務、及藥害救濟等權益，

請 貴院所於投標及採購前確實核對授權書，如對授權書之真偽有疑義，請洽本公司聯

絡人： 

姓名 呂律欣 

電話 02-27005908分機 1669 

公司服務專線 02-27005908 

三、 承上，前述不法行為實已侵害本公司合法銷售本產品之權利，請 貴院所切勿接受非本

公司或非本公司合法授權經銷商就本產品之投標及販售，並請  貴院所於發現上述不

法行為時儘速通知本公司，本公司將會立即派人前往了解及蒐證，並協助 貴院所處理

產品問題，並對該不法行為採取法律行動，以維護本公司權益及 貴院所用藥品質與安

全。 

感謝  貴院所對本公司之支持與愛護！  

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

負責人：Vilhelm Robert Wessma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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